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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0         股票简称：四创电子          编号：临 2015-010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4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批准公司 2014 年拟向华东电子工

程研究所（以下称“华东所”或“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及

其控股子公司销售雷达及印制板、微波电路及组件、雷达通信系统等雷达配套产

品约人民币 1.86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耀电子”）向华东所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变压器、军用电源等雷达配套产品约

1.84 亿元；批准公司向华东所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元部件及委托加工约

5,660.88 万元，华耀电子向华东所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元器件及委托加工约 270

万元；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用华东所房屋及场地费用约 364 万元，租用华东

所设备及仪表费用约 148万元。  

因为上述交易的交易方华东所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华耀电子是公司控股子

公司，所以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召开的五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

得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议案的投票权。  

二、公司2014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4 度向华东所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雷达及配套和其他

产品。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参照市场价格或以向合同外第三方出售同类产品的

交易价格确定；如无上述价格，即以前几年销售同种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加合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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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确定。结算方式及付款条件为：当月发货，按季结算，实际发生数额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雷达及配套 182,297,587.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公共安全 29,572,160.7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广电产品 418,803.42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电源及元件 207,406,691.36 

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安全 18,867.92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电源及元件 751,692.31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雷达及配套 103,090.60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公共安全 13,266.67 

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 电源及元件 53,923.08 

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 雷达及配套 107,446.53 

合计  420,743,529.72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电子产品及加工 12,589,669.54 

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及加工 29,501,693.75 

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及加工 3,006,689.23 

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5,437,969.31 

中电科技（合肥）博微信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产品 4,396,805.20 

合计  54,932,827.03 

3、租赁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租赁费（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房屋及建筑物 3,566,889.5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 机械设备 755,782.91 

合计  4,322,672.45 

4、其他关联交易 

关联方 拆入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年利率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4/5/5 2015/5/4 5.40%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4/7/11 2015/7/10 5.40%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40,000,000.00 2014/9/19 2015/9/18 5.40%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60,000,000.00 2014/10/15 2015/10/14 5.40%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4/11/27 2015/11/26 5.04% 

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2014/12/29 2015/12/28 5.04% 

合计 5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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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年度关联销售实际发生额超出年初预计金额的情况 

2014 年，公司本部、华耀电子向华东所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金额

分别为 2.125 亿元和 2.082 亿元，实际发生额较年度预计金额分别增加 2,653

万元和 2,421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14年预

算金额 

2014 年实

际金额 

超出 

金额 
超出原因 

公司本部

（母公司） 

华东所及控

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 18,600 21,253 2,653 

2014年华东所对公司雷达配套

及微波组件的订货量略有增加 

华耀电子 
华东所及控

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 18,400 20,821 2,421 

2014 年，华东所雷达订货量较

年初预期有一定增长，其配套

电源订货量也随之增加 

四、关联关系介绍和关联关系 

（1）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合肥市淠河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注册资金：7,418万元 

经营范围：雷达、电子系统、技术防范工程、电子产品技术服务，机械加工，

百货、五金交电、家具、木模、建筑材料销售；印刷；住宿、餐饮、货物运输、

物业管理与服务、房屋租赁；几何量测试、无线电测试、环境实验；电镀及服务。 

关联关系情况：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41.05% 

的股份。 

（2）中电科技（合肥）博微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号海恒大厦二楼 212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注册资金：4,000万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及销售服务；电子元器件、电子整机研究开发及电子工

程系统、通信产品的销售；物流培训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国家限定和禁止的除外）；钢材、建材、金属型材、实验设备、办公设备、

办公用品的销售。 

关联关系情况：中电科技（合肥）博微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

东电子工程研究所子公司，持股比例 80%。 

（3）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天智路 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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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注册资本：832.65万美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电子变压器）、电源产品（电源分配单元、配电系统）

自动化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无进出口商品分销业务）；第一、二、三类医

疗器械的开发、销售。 

关联关系情况：合肥博微田村电气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电子工程研

究所的子公司，持股比例 50%。 

（4）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六安经济开发区前进路以南经三北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注册资本：24,518万元 

经营范围：车辆改装；资本运营及设计制造电子,微波,通讯设备,技术开发,

系统工程安装,汽车空气压缩机,家用电器,机电设备；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安装

与维修；经济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 

关联关系情况：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所的独资子

公司。 

（5）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黄山路 605号民创中心四层 

法定代表人：陈信平  

注册资本：4,204.5万元 

经营范围：音视频产品、嵌入式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微波电子产品、通信设

备、计算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多媒体网络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技

术服务；安全防范工程，灯饰音响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服务；机电产品销售；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的设计、实施、技术服务。 

关联关系情况：安徽博微广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华东所的子

公司，持股比例 47.05%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本部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是依据产品市场定价原则，与关联方协商

最终确定。 

2、华耀电子为华东所设计开发和生产雷达配套电源，依据《军品价格管理

办法》确定定价原则，与关联方协商最终确定。 

3、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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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的规定。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为公司生产经营所

必须，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杨棉之先生、张云燕女士、刘振南先生在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召开

前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同意将此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五届十次董事

会审议。  

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于2015年3月26日召开，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均投

赞成票，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

要，公平合理，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八、保荐机构意见 

国元证券认为：（一）针对四创电子2014年度关联销售实际发生额超出年初

预计金额的情况，已经四创电子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或补充确认，

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该事项还将提交四创电子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决策机构和审批程序合法有效。（二）四创电子及华耀电子承诺严格按上述定价

原则和程序确定与华东所的关联交易价格并保证交易的真实性和价格的相对公

允性，以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 

因此，国元证券对公司2014年度关联销售实际发生额超出年初预计金额的情

况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8日 


